
树脂技术规范

1、总则

1.1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分公司离子交换树脂的技术要求。
1.2 本技术规范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规定所有的技术要求和适用的标准，卖方应提供一套满足本技术协议和所列标准要求的高质量产品及其相应服务。对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1.3卖方须执行本技术规范所列标准。有矛盾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2、技术要求

2.1 产品适用标准：DL/T519—2014 《发电厂水处理用离子交换树脂验收标准》。

2.2 厂家提供产品合格证及产品出厂检验报告。

3、产品理化性能指标及数量

以下离子交换树脂树脂要求是采用一次合成工艺制成的树脂。树脂包装件中无游离水分。
3.1水处理双室阴浮床用D301FC弱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
	产品名称
	D301FC

	骨架
	苯乙烯系

	外观
	乳白或淡黄色不透明球状颗粒

	出厂型式
	游离胺型

	全交换容量mmol/g
	≥4.8

	强型基团容量mmol/g
	≤1.0

	体积交换容量mmol/ mL
	≥1.45

	含水量  %
	48.00~58.00

	湿视密度g/mL
	0.65~0.72

	湿真密度g/mL
	1.030~1.060

	有效粒径mm
	≥0.50

	均一系数
	≤1.60

	范围粒度%
	0.450 mm ~1.250 mm ≥95.0

	下限粒度%
	＜0.450mm ≤1.0

	渗磨圆球率
	≥90.00

	转型膨胀率(OH→CL)%
	≤30.0


4供货范围

4.1 卖方保证提供产品为全新的、先进的、成熟的、完整的和安全可靠的，且产品的技术、经济性能符合技术要求。

4.2 卖方提供详细供货清单，清单中依次说明型号、数量、产地、生产厂家等内容。

4.3 合同供货范围包括了所有产品、技术资料等，但在执行合同过程中如发现有任何漏项和短缺，在发货清单中并未列入而且确实是卖方供货范围中应该有的，并且是满足合同产品的性能保证值要求所必须的，均应由卖方负责将所缺的产品、技术资料等补上，且不与买方发生费用问题。
4 技术服务

5.1 卖方须按本协议书要求理化性能指标供货，并随货提供产品出厂质检单、产品合格证及产品应用技术资料。

5.2 卖方应响应买方现场服务要求，派专业技术人员到买方施工现场提供优质完善的技术调试服务。

5.3卖方应提供该批次树脂西安热工研究院的树脂检验报告（盖CMA章），检测项目为全交换容量、体积交换容量、含水量、湿视密度、湿真密度、有效粒径、均一系数、范围粒度、下限粒度、渗磨圆球率。
5.4每袋采用25kg包装，每吨用托盘进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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